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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： 2 標題： 《公共財政條例》 憲報編號： L.N. 362 of 1997; 68
of 1999

條： 5 條文標題： 周年預算 版本日期： 01/07/1997

附註：

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─見1999年第68號第3條
(1) 財政司司長須在每一財政年度內，安排擬備下一財政年度的政府收支預算，並須安排在預算所關乎
的財政年度開始之前，或該年度開始之後的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將之提交立法會省覽。 (由1997年
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；由1999年第68號第3條修訂)
(2) 收支預算須以財政司司長不時指示的方式擬備，但須符合第(3)款的規定。 (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
公告修訂)
(3) 開支預算須─

(a) 按總目及分目將開支分類，且須說明每一總目所涵蓋的範圍；
(b) 顯示每一總目的預算開支總額、每一分目所需的備付款額、職位編制(如有的話)，
及對並非是每年經常出現的開支所作承擔的限額(如有的話)；及
(c) 列明根據第12條就每一總目及分目所指定的管制人員。

(4) 凡任何成文法則規定開支須由政府一般收入撥支，在不損害該規定的效力及作用的原則下，用以應
付該項開支的備付款額須包括在為本部而擬備的開支預算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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